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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4-0930 

一、 杜鵑颱風造成之災害損失，稅捐減免規定。 

二、 每一申報戶選舉捐贈列舉綜合所得稅扣除額有上限。 

三、 房屋無償借與他人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應設算租賃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四、 風災戶稅減 30日內申報。 

五、 問答／房地新制賣自宅 享減免重購優惠。 

六、 問答／獨資合夥營利事業 免辦暫繳申報。 

七、 颱風天出勤 加班費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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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鵑颱風造成之災害損失，稅捐減免規定 

財政部表示，杜鵑颱風來襲對臺灣部分地區造成災害，受災戶依法領取政府發放之災

害補助款（如農漁民救助金），免納綜合所得稅。另外，財政部特別就與納稅義務人

關係較為密切之所得稅、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房屋稅、地價稅、使用牌照稅及

娛樂稅等稅目之減免規定(詳附表)，提醒納稅義務人可依法申請稅捐減免。 

  

  財政部說明，為協助受災地區納稅義務人申請減免各項稅捐，財政部已責成各稅

捐稽徵機關依據該部 99年 10月 4日台財稅字第 09904539120號函修訂之「稽徵機關

輔導受災納稅義務人申報減免稅捐服務注意事項」規定，成立「災害減免勘查服務小

組」主動派員赴受災地區協助納稅義務人申辦各項稅捐減免。 

  

  財政部指出，納稅義務人如對於災害損失稅捐減免之規定或申報（請）方式有不

明瞭的地方，可就近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查詢或於上班時間撥打國稅局免費服務專

線 0800-000-321、地方稅稽徵機關免費服務專線 0800-086-969查詢。    

  

  

新聞稿聯絡人：黃科長佳玉 

  

聯絡電話：(02)23228203(賦稅)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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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一申報戶選舉捐贈列舉綜合所得稅扣除額有上限 

四年一度的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的競選活動正展開，民眾對於擬參選人的捐贈金

額可以在不超過法令規定的限額內申報綜合所得稅列舉扣除額，最高以不超過新臺幣

（以下同）20萬元為限。 

南區國稅局舉例：甲乙夫妻與尚在就學中之已成年子女丙合併一戶申報綜合所得稅，

若 104年度合計綜合所得總額 200萬元，甲夫於本(104)年度捐贈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10

萬元，乙妻捐贈民進黨總統參選人 10萬元，丙女捐贈立法委員參選人 A君 5萬元，本

例甲君全戶 104年度綜合所得稅究竟可申報多少捐贈金額之列舉扣除額？ 

該局提出說明，依政治獻金法第 18條規定，個人對同一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不超過

10萬元，對不同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不超過 20萬元為限，又同法第 19條規定每一

申報戶可扣除之總額，不得超過綜合所得總額之 20%，且不得超過 20萬元。 

故本例甲夫可列舉扣除 10萬元，乙妻可列舉扣除 10萬元，雖然綜合所得總額 200萬

元的 20%為 40萬元，但受限於同一申報戶列舉扣除總額不得超過 20萬元之規定，丙女

捐贈無法再列舉扣除，因其全戶可申報之捐贈扣除額已達最高限額 20萬元。 

該局提醒民眾，列報選舉捐贈扣除額要檢具收據辦理申報，以利國稅局核認。又依政

治獻金法第 12條規定，總統、副總統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金期間，係自任期屆滿前 1

年起至次屆投票日前 1日止（即 104年 5月 20日至 105年 1月 15日止)。區域及原住

民立法委員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金期間，係自任期屆滿前 10個月起至次屆投票日前 1

日止（即 104年 4月 1日至 105年 1月 15日止）。 

民眾若有任何疑問，歡迎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綜合規劃科 蘇稽核 06-2223111分機 8053 

更新日期：2015/09/3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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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屋無償借與他人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應設算租賃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5類第 4款規定，將財產借與他

人使用，除經查明確係無償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者使用外，應參照當地一般租金情

況，計算租賃收入，繳納所得稅。 

該局舉例說明，甲君未列報其所有房屋之租賃所得，經該局以該址設有營業稅籍，乃

參照當地一般租金及費用標準核定租賃所得，歸課綜合所得稅。甲君不服，主張系爭

房屋係無償提供其兄使用，並未收取租金為由，申請復查，並經該局復查決定以甲君

之兄長確於該址經營民宿，而予以駁回。 

該局進一步說明，所稱「他人」，是指本人、配偶及直系親屬以外之個人或法人。因

此，甲君將房屋無償提供予其兄長作經營民宿使用，雖然未收取租金或押金，仍應參

照當地一般租金標準設算租賃收入。 

該局特別呼籲納稅義務人，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若有將房屋借予他人供作營

業或執行業務者使用，應參照當地一般租金情況，計算租賃收入，繳納所得稅。如果

沒有申報租金收入或申報偏低，稽徵機關將依規定核課租賃所得，補徵綜合所得稅。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二科林稽核 06-2298099 

更新日期：2015/09/3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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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風災戶稅減 30 日內申報 

2015-09-30 04:24:33 經濟日報 記者郭珈爾／台北報導 

 
杜鵑颱風風勢驚人，財部提醒受災戶須在 30 日內，依法申請所得稅、營業稅、

貨物稅等稅捐減免。 本報系資料庫 

分享 

財政部昨（29）日表示，杜鵑颱風受災戶須在 30 日內，依法申請所得稅、營

業稅、貨物稅、菸酒稅、房屋稅、地價稅、使用牌照稅和娛樂稅等稅捐減免。

財政部說，在這次風災中遭受損失者，可先向災害發生地的稽徵機關電話報

備受災情形，同時自行拍照存證，日後再填報「個人災害損失申報表」，於

發生次日起算 30 天內申報。經國稅局核定後，即可在申報本年度綜合所得稅

時，列舉為災害損失扣除額。為協助受災地區納稅義務人申請減免相關稅捐，

財政部也已責成各稅捐稽徵機關，成立「災害減免勘查服務小組」，主動派

員赴受災地區協助民眾。  

 【2015/09/30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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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答／房地新制賣自宅 享減免重購優惠 

2015-09-30 04:24:38 經濟日報 彰化訊 

福興鄉陳先生問：房地合一出售自住房地有哪些優惠課稅？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答覆：一、減免稅優惠：（1）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

女設有戶籍；持有並實際居住連續滿六年且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2）課稅

所得在 400 萬元以下免稅；超過 400 萬元部分，按 10%稅率課徵。（3）六年內

以適用一次為限。（4）繼承或受遺贈取得之房屋、土地，繼承人或受遺贈人

出售該房屋、土地，得將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且符合自用住宅條件之期間

合併計算。二、重購優惠：（1）個人二年內重購自用住宅，小屋換大屋得全

額退稅或扣抵，至於大屋換小屋亦得按出售價格比例退稅或扣抵。（2）於重

購後五年內不得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  

 【2015/09/30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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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問答／獨資合夥營利事業 免辦暫繳申報 

2015-09-30 04:24:37 經濟日報 台南訊 

台南市某商號會計陳小姐問：聽說獨資及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自 104 年度起

要繳納營所稅，稅額如何計算？今年 9 月要辦理暫繳申報嗎？ 

南區國稅局安南稽徵所答覆：依 103 年 6 月 4 日公告修正後之所得稅法第 71

條規定，獨資及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自 104 年度起，應以其全年應納稅額之

半數減除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後，計算其應納結算稅額並於申報前自行繳

納，至於今年 9 月暫繳申報，因所得稅法第 69 條規定並無修正，因此仍免辦

理暫繳申報。  

 【2015/09/30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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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颱風天出勤 加班費免稅 

2015-09-30 04:24:32 經濟日報 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勞工加班費免稅時數 圖／經濟日報提供 

分享 

颱風天上班，雇主給付加班費，免計入全月加班費免稅上限時數 46 小時，所

領加班費可享免稅。財政部指出，勞工的加班費課不課稅，取決於給付形式、

金額與工時時數，超標者仍要課稅，但風災加班工時不受限，領取金額在時

薪二倍以內均可免稅。 

杜鵑颱風期間，全台多數縣市宣布停止上班，財政部指出，風災當日因雇主

要求正常到班者，上班時數以及支領雇主給付的加班費，可以免計入全月加

班免稅工時 46 小時內，加班費不視為薪資，享有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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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指出，依據規定，機關團體員工依政府規定標準支領的加班費，可免

納所得稅；公私營事業員工，在勞動基準法規定的限度內，所支領的加班費

亦可免納所得稅。但免稅加班費設有工時上限，不分男、女員工，雇主延長

勞工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時，一日不得超過 12 小時，每月延長工時不得超過

46 小時。 

另外，機關、團體、公私營事業員工為雇主的目的，在國定假日、例假日、

特別休假日及颱風等天災執行職務支領的加班費，符合勞基法規定標準亦可

免納所得稅，但加班時數不需計入「每月平日延長之工作總時數」。 財政部

舉例，A 在一個月內正常工作天已加班 50 小時，46 小時部分依規定免稅，超

過的四小時加班費，要併入薪資所得課稅。如果 A 在國定假日又加班八小時，

只要 A 所領的加班費符合勞基法標準，這八小時的加班費全數免稅。 

財政部指出，加班費免稅標準主要參考勞基法，勞工正常工時連同加班，一

天最長不超過 12 個小時，即平日加班免稅工時上限為四小時。總計每月加班

時數在 46 小時內，且領取的加班費合乎限額者，即可免稅。 

 【2015/09/30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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